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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索赔中人员、设备停、窝工费用补偿问题探析

冯 义 刚，　江　威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三总队 十一支队，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６）

摘　要：工程索赔中，补偿标准是制约工程索赔的瓶颈，争议较大。通过探索分析不同补偿标准的合理性，本着友好协商的

原则，针对具体工程，可参照不同的补偿标准执行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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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由于建设工程具有建设周期长、施工条件复

杂、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在实施过程中都可能发生

索赔。索赔发生后，其费用计算是一个比较棘手

的问题，尤其是由于非承包商原因造成人员和设

备停窝工的费用补偿问题。如果双方在签定合同

时，合同中未明确其费用计算的范围、方法和标

准，在索赔实施过程中，双方很可能对索赔标准存

在较大争议，很难达成协议，从而给停窝工损失的

计算带来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问题越来越

多，越来越突出，究其原因，不同行业以及同一行

业、不同具体工程索赔中人员、设备停窝工费用补

偿标准不能统一是其重点。笔者经查阅大量资

料，发现目前还没有专门文件对补偿标准进行规

定并强制执行，只是一些实践处理惯例。为此，针

对此类问题同大家一起进行探析。

２　工程索赔人员停、窝工费用补偿问题
目前，在工程索赔实践中处理人员停窝工费

用补偿标准大致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按停窝工

期间停工工人的实际全部工资（或计日工）外加

一定费率补偿；第二种是按投标文件中人工单价

报价补偿；第三种是按投标文件中人工单价报价

扣除停工阶段不发生的部分施工津贴、夜班费、节

假日加班工资进行补偿。在实践中，较为普遍的

是按投标文件中人工单价报价进行补偿。

人员停、窝工费用补偿是停、窝工人员不能从

事本岗位的工作，或被安排到其他岗位上效益降

低从而进行的补偿。根据有关费用编制规定，人

工预算单价包括标准工资、地区津贴、副食品及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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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格补贴、施工津贴、夜班津贴、节假日加班津

贴、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劳动保险基金、待业

保险基金、劳动保护费等十一项内容之和。根据

工程索赔应把握的两个原则：（１）所发生的费用
应是承包商履行合同所必须的和已经实际发生

的；（２）承包商不承担由于停工的发生而额外受
益或额外受损那一部分，即仅对实际发生的进行

赔偿。当停、窝工时人工预算单价中的施工津贴、

夜班津贴、节假日加班津贴确实未发生，补偿时予

以扣除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市场化，招投标制

已日趋成熟，企业投标应根据市场行情或自己的

企业定额编制投标文件。但是，一般施工企业还

没有内部施工定额；即使有，业主、监理也未必认

可，因此，承包商投标时一般还是依据相关行业定

额编制人工单价。但定额有一定的滞后性，由此

而造成承包商投标时的人工单价与实际发生费用

有差异。定额人工单价和市场人工单价由于主体

性质、组成内容、制度、工作时间等不同也有差异，

如定额人工单价１０～２０元／工日，而市场人工单
价为４０～５０元／工日。普工与技术工工日单价相
差也比较大。当发生停、窝工时，停、窝工时间短

若以投标时人工单价支付给工人，工人还能留住；

但时间稍长，则不提高费用标准或以实际工资支

付，工人是留不住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人员停、窝

工费用补偿，按投标时的人工单价进行补偿是不

够的，也不符合索赔处理原则按实际发生补偿。

３　工程索赔设备停、窝工费用补偿问题
目前在工程索赔处理中，设备停、窝工费用补

偿标准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外租设备按实际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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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进调出费用分摊补偿；第二类，自有设备处理
大致有四种惯例做法：第一种。按定额机械台班

一类费用补偿（一类费用包括折旧费、大修费、经

常维修费、安装拆卸费、场外运费）＋机上人工费
（补偿标准同人员停、窝工费标准）＋第三类费
（养路费和车船使用费）；第二种。按定额机械台

班费一类费用中（折旧费 ＋大修费）×５０％ ＋机
上人工费；第三种。按投标文件机械台班折旧费

×５０％＋经常维修费 ×２５％ ＋机上人工费；第四
种。按定额折旧费 ＋经常维修费 ×１／３＋机上人
工费 ＋养路费和车船使用费。对于停滞台班数
量，四种处理惯例均按每昼夜一个台班计。

由于工程机械台班定额台班费中一类费用是

根据主管部门的规定和机械年工作台班制度确

定，该规定不管机械是否开动以及施工条件、地点

的变化都要支出，是一种比较固定的经常性费用，

应将全年的费用分摊到每一台班中，包括折旧费、

大修费、经常维修费、安装拆卸及辅助设施费。故

按一类费用补偿是合理的。

近年来，根据相关设备折旧规定，设备折旧年

限不再由相关主管部门统一确定，而是由企业根

据自身情况自行确定设备折旧年限，允许设备加

速折旧，因而造成折旧年限缩短，折旧费将比定额

折旧费偏高。况且按每昼夜一个台班补偿，在数

量上较按机械台班费用定额中年工作台班数要

多，费用也要高些，因此，折旧费按一定比例补偿

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设备折旧规定发生变化，折旧年限缩短，

大修次数也减少，在停、窝工期间有可能不进行大

修。

根据台班大修理费公式：

台班大修理费＝一次大修理费×大修理次数
使用总台班

式中　大修理次数＝使用总台班数÷大修理间隔
台班－１或大修理次数＝使用周期－１。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使用总台班是指机械正

常施工作业条件下从投入使用直到报废按规定应

达到的使用总台班数，其在停、窝工期间不与大修

次数挂钩，大修费用不予补偿或按一定比例补偿

也是合理的。

经常维修费是指机械设备大修以外的各级保

养及临时故障排除所需费用，还包括设备用件润

滑擦拭材料费、工具使用费。

台班维修费计算公式：

　　台班维修费＝
中修费＋Σ（各级保养一次费用×各级保养次数）

大修理间隔台班

或台班维修费＝台班大修理费×Ｋ

式中　Ｋ＝台班维修费
台班大修理费

。

替换设备及工具、附具费是为使机械正常运

转所需要的附属设备（如电瓶、轮胎、钢丝绳、电

缆、开关、胶皮管、传送皮带等）和随机应用的工

具、附具的摊销及维护费用。

其计算公式如下：

润滑材料及擦拭材料费是为了保证机械正常

替换设备工具附具费＝∑［某替换设备工具附具一次使用量×相应预算单价×（１－残值率）
替换设备、工具、附具耐用总台班

］

运转而进行日常保养所需的润滑油脂（机油、黄

油等）及棉纱和擦拭用布等材料的费用。

润滑材料及擦拭材料费 ＝∑［某润滑材料台
班使用量×相应单价］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在停、窝工期间，经常

维修费中润滑材料和擦拭材料费用是要发生的，

应予以补偿，但它们在运转和停工时差别很大。

综合考虑，按正常运转的一定比例计取是合理的。

安装拆卸费、场外运费是指机械在施工现场

进行安装、拆卸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费、试运转

费以及安装所需的辅助设施费。

台班安装拆卸费＝

一次安装费×每年安拆次数
年工作台班

台班辅助设施分摊费＝

∑［一次使用量×预算单价×（１－残值率）
摊销台班数

］

场外运费是指机械整体或分件自停放场地运

至施工现场，或由一个工地运至另一工地、运距

２５ｋｍ以内的进出场及转移费。
台班进出场费＝

　（每次运输费＋每次装卸费）×每年平均次数
年工作台班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看出停工期间此费用也未

发生，不予补偿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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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路费和车船使用费是指按国家有关规定交

纳的养路费和车船使用费，按全年费用分摊到每

台班中，不管其是否闲置均要发生，因此，按实际

发生补偿是合理的。

按新的有关规定企业应自行确定机械折旧

费，而实际上现在很多承包商投标时还是参照相

关行业机械台班费用定额编制投标台班费。由于

定额本身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按投标文件机械

台班费中折旧费的一定比例补偿就稍显不足，故

按实际发生补偿索赔原则进行更恰当。

４　工程索赔停、窝工时设备补偿范围的分析
在工程索赔实践中，目前对停、窝工设备补偿

范围也有争议。有些惯例仅对停、窝工大型设备

进行补偿，对小型机械设备和仪器设备不予补偿。

因为有时机械设备停、窝工时间较长，补偿小型设

备的停滞费用会超过重新购置一台新的、相同型

号、规格、功能的机械费用。以２００７年公路工程
机械台班费用定额中几种小型设备为例分析如

下：

表１　小型设备停滞费用台班与重购时间一览表

序

号

机械

名称

规格

容量

／ｍＬ

现行市

场价格

／元

停滞费

用台班

／台班

停滞费用达到

重购所用时间

１ 灰浆搅拌机 ４００以内 ２７００ ９．７５ ９．２３个月

２
插入混凝

土振捣器
ＺＸ－７０ ３８０ ２．６５ ４．８个月

３
钢筋调

直机
１４以内 ８００ １８．０５ １．５个月

４ 潜水泵 １００以内 ８２０ １０．３３ ２．６５个月

５
半自动

切割机

厚度

１００ｍｍ
５８０ ４．７２ ４．１个月

　　从表１可以看出：有些小型设备停滞费用达
到重购所用时间是比较短的。从这个角度考虑，

小型设备不予补偿是可以理解。但小型设备在其

停滞费用达到重购费用前，停滞损失费用确实是

发生了的，因此，对其予以补偿也是合理的。根据

实际发生补偿索赔原则，小型设备停滞时进行补

偿是应该的，如果停滞时间确实较长，停滞补偿费

用超过其重购费用时，只对其达到重购费用所用

时间前的损失进行补偿，而对于重购费用所用时

间后的费用不再补偿是比较合理的。

５　工程索赔人员、设备停、窝工期间工地管理费
的问题

目前在工程索赔实践中，对人员、设备停、窝

工期间的工地管理费是否收取也存在较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停、窝工期间现场办公费、人员工

资等未发生，应不予补偿，仅在人员、设备窝工费

用的基础上计取税金；另一种观点认为：停、窝工

期间现场管理人员的工资、办公费等均在发生，应

在人员、设备停、窝工费用的基础上计取工地管理

费和税金。实际上，工地管理费是否计取其关键

是依据具体停、窝工对工期造成多大影响而定，如

果停、窝工在关键线路上，造成工期延长，则应计

取管理费。因为在施工现场停工期间没有完成计

划工作量或完成工作量不足，承包人没有得到计

划所预定的工地管理费，而在停工期间现场工地

管理费的支出依然在发生，所以应给予补偿。如

果停、窝工不在关键线路上或对工期没有造成影

响，且承包人当月完成的工程量变化不大，或是局

部停、窝工，其他工程仍在进行，工地管理费没有

受到太大损失，既使有部分损失，这部分损失也很

难准确计算出来，在这情况不进行补偿也是合理

的。

６　结　语
总之，目前工程索赔中人员、设备停、窝工费

用补偿标准没有专门的文件规定，仅仅是依据一

些处理惯例，而每种惯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

有其不足，很难说哪种惯例更合理。当人员、设备

停、窝工发生时，在双方合同中又未约定处理办

法、标准、范围的情况下，应针对每个具体工程，本

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参照不同行业的相关惯例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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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德昌县安宁河谷李家坝风电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通过技术评审
由成都院编制的《四川省德昌县安宁河谷李家坝风电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顺利通过了四川省水土保持局在成都市组织的

技术审查。李家坝风电场是德昌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在西昌市德昌县投资建设的第三期风电建设项目，德昌（一期）风电已投产发电，第

二期阿月风电正在建设过程中。三期风电项目均为成都院总承包的新能源项目。李家坝风电场具有较好的风能资源，工程拟安装２３台
单机容量为２０００ｋＷ的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４６ｋＷ，年发电量９５８６万ｋＷ·ｈ。评审会上，与会专家和代表充分肯定了成都院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质量，一致通过了报告的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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